	大连市西岗区司法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	序号
	抽查项目
	抽查内容
	事项类别
	检查方式
	检查主体
	检查依据

	
	抽查类别
	抽查事项
	
	
	
	
	

	1
	一般检查事项
	对公证机构的执业活动、公证质量、内部管理制度情况监督、检查
	1.组织建设情况；
2.执业活动情况；
3.公证质量情况；
4.公证员执业年度考核情况；
5.档案管理情况；
6.财务制度执行情况；
7.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；
8.司法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要求进行监督检查的其他事项。
	其他行政执法类
	现场随机检查
	区司法局
	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第五条“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公证机构、公证员和公证协会进行监督、指导。“《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102号)第五条　“司法行政机关依照《公证法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对公证员进行监督、指导。”第二十一条 “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建立健全行政监督管理制度，公证协会应当依据章程建立健全行业自律制度，加强对公证员执业活动的监督，依法维护公证员的执业权利。”

	2
	一般检查事项
	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机构资质、执业场所、机构管理和执业情况的监督、检查
	1.机构资质。有《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》正本、副本；明确的执业人数；
2.执业场所。有独立的办公场所，有场所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3.机构管理。做到“四统一”，即“统一收案、统一登记、统一收费、统一归档”，严禁私自接案收费；
4.执业情况。代理案件卷宗材料齐全，财务状况清晰，妥善处理信访投诉;
5.执业人员资质。持有《法律服务工作者证》。

	其他行政执法类
	现场随机检查
	区司法局
	【法律】《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59号)第四十二条 “基层法律服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住所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按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，并由地级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，但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

	3
	一般检查事项
	对律师事务所执业资质、业务活动、遵纪守法和内部管理制度等情况的监督、检查
	1、律师事务所执业资质情况。是否符合《律师法》规定的设立条件；是否依法履行变更登记、备案。
2、业务活动开展情况。办理各类案件的总数、经典案例及承办律师；�本所的专业特色；律师担任党政机关法律顾问，大中型国有企业或重点工程法律顾问，或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况；案卷归档情况，包括结案数、归档数、归档率；本所年度收入情况；
3、在开展业务活动中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行业规范情况；
4、律师代理重大案件、群体性案件的情况；
5、对律师执业实施监督和投诉调查情况；
6、履行法律援助义务、参加社会服务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的情况；
7、内部管理情况。执业管理制度建立和实施的情况，收费、财务管理和分配管理制度建立和实施的情况，律师事务所投诉调查的情况。
	其他行政执法类
	现场随机检查
	区司法局
	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第四条“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、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、指导。”第六条“申请律师执业，应当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。”第十条“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。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的，应当申请换发律师执业证书。”
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112号)第二十条“律师变更执业机构，应当向拟变更的执业机构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（县）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。”
【地方性法规】《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(辽政发[2014]30号)第七条“ 律师本市执业变更下放至市级司法行政部门主管”。



